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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生申请自修管理工作流程

学生 学部（学院） 教务处

每学期前两周，学生根

据条件可申请课程自修

任课教师审核

教务处备案

 自修申请条件：

         每学期前两周，平均学分绩85分及以上的学生，可申请自修以理论教学为主且有期末考试的课程，经课     
程负责人和学院负责人批准后生效。

        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、军事理论课程、实践类课程不得申请自修。

 自修成绩记载：

         自修课程的学生须参加课程期末考核，总评成绩以期末考核成绩折合后记载。        

任课教师

教学秘书审核

审核通过后可不参加听
课，须参加课程期末考

试
教师录入成绩

学生可查看审核流程及

审核结论

 


